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72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10.30
一、本會第1271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修正後「加工出口區高雄軟體科技園區加速發展計畫(草案)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經濟部所報「加工出口區高雄軟體科技園區加速發展計畫(草案)」，有助於提升南部軟體產業發展，並增強我國軟體產業之競爭優勢；本計畫所提之配套優惠措施經經濟部評估確具自償性，為促進高雄地區軟體產業聚落之形成，原則同意經濟部依據「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」之規定，本於權責加速推動，所需經費由經濟作業基金項下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支應。
(二)本計畫透過配套優惠措施促進民營業者投資園區之開發，僅是軟體產業政策中之一環，未來經濟部應釐清軟體產業發展及其園區開發推動主體後，研擬整體策略與方案，有效整合所轄工業局、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中小企業處、技術處等之權責與資源，並積極協調相關公營單位優先考慮進駐本園區。
(三)請財政部協助處理有關保稅制度與貨品通關等問題，配合經濟部修訂加工出口區之相關法令規定。本案係經高雄市政府積極爭取設立，爰請高雄市政府配合修訂「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」等相關獎勵投資優惠措施，將本計畫開發商與進駐業者納為優先適用之對象。 
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『高雄世界貿易展覽中心暨國際會議中心』之可行性評估與綜合規劃報告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經濟部所報推動「高雄世界貿易展覽中心暨國際會議中心」之可行性評估與綜合規劃報告，鑒於該案之推動對於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，以及帶動高雄地區會展相關產業、觀光等發展，均有重要助益，原則同意。
(二)本案建設時程原自96年至99年，概估所需經費約30億元，請經濟部以98年完工為目標，針對建設時程與逐年經費需求再妥為檢討，96年度所需經費0.51億元部分，請經濟部先行以相關預算籌應，如有不足，請主計處協助；其餘應逐年於行政院核定經濟部主管中程歲出概算（公共建設計畫部分）範圍內，按工程進度及預算執行情形檢討編列，並俟本案規劃設計圖說及整體工程概算達到約30％成熟度時，請經濟部依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之相關規定，檢具相關資料函送工程會審議。
(三)為強化本案推動之效益，有關本案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，請經濟部及早籌劃，尤其應著眼全球或亞太地區哪些產業缺乏適當之展場，而確為高雄所能提供者，針對重機械、造船、遊艇、鋼鐵等展覽做合理之規劃，並以多功能綜合使用、彈性規劃為原則，調配相關會議及展覽活動，提升使用效能。同時，亦應請經濟部詳加考量未來長期發展構想及擴展需要，一併對南邊成功廠區預為整體規劃。

(四)為利本案之推動，後續所需辦理相關作業如招標、環境影響評估、都市設計審議、建築細部設計、特種建築執照之申請等，請經濟部加速辦理，並請環保署、內政部及高雄市政府等單位積極協助。
(五)有關中油成功廠區與高雄市南星計畫換地問題，請經濟部持續積極協調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3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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